新聞公布
內幕交易審裁處有關錶準時控股國際有限公司內幕交易個案作出的命令

二○○三年二月二十八日（星期五）
　　由高等法院暫委法官麥明康先生擔任主席的內幕交易審裁處（審裁處），已完成對錶準時控股國際有公司的內幕交易研訊中，被裁定為內幕交易人士所賺取或避免損失金額的聆訊。審裁處亦已完成有關訴訟費申請的研訊。

　　該宗研訊依據財政司司長二零零二年四月十一日的通知而進行。審裁處於二零零二年十二月六日完成研訊，並向財政司司長呈交報告書。報告內容指出兩名涉案人士被裁定進行內幕交易活動。審裁處繼而在二零零三年一月六日、十一日及十八日進行研訊，處理在內幕交易活動中所賺取或避免損失的金額、罰款、訴訟費的申請及須作出的命令等事項。

　　研訊結束後，審裁處對兩名內幕交易者，即曾景雄及黃永盛作出以下命令：

曾景雄

（1）在三年期內，不得擔任任何香港上市公司或其附屬公司的董事；

（2）須向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繳付從內幕交易所賺取的金額2,000,000元；

（3）須向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支付罰款1,000,000元；及

（4）須向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支付研訊開支500,000元。

黃永盛

（1）在四年期內，不得擔任任何香港上市公司或其附屬公司的董事；

（2）須向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繳付從內幕交易所賺取的金額1,605,943.01元；

（3）須向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支付罰款2,000,000元；及

（4）須向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支付研訊開支1,500,000元，作為該宗研訊的開支。

審裁處已將以上罰款和命令的報告呈交財政司司長及送達各有關人士。

